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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環境衞生署外判清潔工人的工作環境  

 
 
  根據政府當局就審核 2014-2015 年度開支預算提供的資
料所述，食物環境衞生署 ("食環署 ")與服務承辦商簽訂的合約訂
明，承辦商必須遵守所有與履行服務合約有關的法例，包括《職

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(第 509 章 )。承辦商有責任確保僱員的工作
安全及健康。合約亦訂明服務承辦商須確保其僱員在提供有關

服務時穿着適當的整潔制服或特別防護衣物。雖然承辦商須為

其員工安排更衣設施，但對於提供固定的更衣或休息地方，合

約並無具體規定。  
 
2.  現時，食環署轄下有超過 400 個場地聘有承辦商。食
環署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，包括場地的面積，為承辦商的僱員

提供合適的休息設施。如場地設有供公眾及/或其他員工使用的

休息設施，承辦商的僱員一般都可使用這些設施。食環署轄下

不少有承辦商僱員駐場的場地均設有休息室或更衣室，通常可

供承辦商的僱員使用。不過，部分場地基於地方所限，未能提

供有關設施。  
 
3.  2013 年 10 月，有報章報道指食環署的某個外判清潔服
務承辦商沒有提供更衣設施供員工更換制服，清潔女工因而需

在戶外地方更衣。在 2013 年 10 月 3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政府
當局在答覆梁耀忠議員的書面質詢時表示，食環署經了解後已

敦促有關承辦商盡快為其員工安排合適地點以更換制服。食環

署亦已作出特別的臨時安排，於就近的一個垃圾收集站內，在

不影響該站正常運作的情況下，騰出部分地方給承辦商員工作

更換制服之用。除食環署為跟進該事件而採取的措施外，食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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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承諾繼續密切監察承辦商的服務表現，包括有否遵守合約的

所有規定；有需要時，亦會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，提供適當協

助。  
 
4.  2016 年 10 月底，再有傳媒報道指食環署一些外判清潔
服務承辦商沒有為其員工提供合適的更衣設施和休息地方。相

關的傳媒報道載於附錄。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6 年 12 月 13 日的
會議上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的工作環境的

有關事宜，包括食環署為外判清潔工人提供更衣設施和休息地

方的現行安排。事務委員會亦會聽取相關持份者就此議題提出

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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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Appendi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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